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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16 证券简称：青云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9

青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

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青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标的公司”或“上市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允松先生、林源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天津

冠绝网络信息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冠绝网络”）、天津颖悟科技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颖悟科技”）（以下简称“转让方”）与中能国联（北京）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中能国联启航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中能国联启航一号”或“受让方”）近期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转让方拟

向受让方转让其所持标的公司股份合计 2,413,8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4%），

其中黄允松先生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677,45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50%）、

林源先生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75,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57%）、冠绝网络

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30,70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48%）、颖悟科技转让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 230,70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48%）。受让方按本协议的约定，合

计受让转让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2,413,866股无限售流通股。受让方承诺在标的股

份过户登记完成后 12个月内不对外减持标的股份。

 本次协议转让系转让方黄允松先生、林源先生、冠绝网络及颖悟科技为

支持上市公司发展而作出的安排，相关资金将无偿借款给上市公司，不设最低还

款期限，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等。同时，受让方高度关注云计算与

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机遇，充分认可公司的发展前景与投资价值，故参与本次受

让。

 甘泉先生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不参与本次协议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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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协议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能否最终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转让概述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1、本次协议转让情况

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通知，黄允松先生、林源

先生、冠绝网络、颖悟科技于近期与中能国联（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

“中能国联启航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黄允松先生、

林源先生、冠绝网络、颖悟科技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413,866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4%）协议转让给中能国联启航一号，本次转让价格为 52.71

元/股，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27,234,876.86元。本次协议转让不触及要约收购，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转让方 1名称 黄允松

受让方名称
中能国联（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中能国

联启航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转让股份数量（股） 1,677,458
转让股份比例（%） 3.50
转让价格（元/股） 52.71
协议转让对价（元） 88,418,811.18

价款支付方式

□全额一次付清

分期付款，具体为：详见本公告第三部分“股份转

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其他：_____________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

□涉及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借款，借款期限：

_____________，偿还安排：_____________

转让方 1和受让方之间的

关系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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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存在其他关系：__________

转让方 2名称 林源

受让方名称
中能国联（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中能国

联启航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转让股份数量（股） 275,000
转让股份比例（%） 0.57
转让价格（元/股） 52.71
协议转让对价（元） 14,495,250.00

价款支付方式

□全额一次付清

分期付款，具体为：详见本公告第三部分“股份转

让协议的主要内容”_

□其他：_____________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

□涉及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借款，借款期限：

_____________，偿还安排：_____________

转让方 2和受让方之间的

关系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存在其他关系：__________

转让方 3名称 冠绝网络

受让方名称
中能国联（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中能国

联启航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转让股份数量（股） 230,704
转让股份比例（%） 0.48
转让价格（元/股） 52.71
协议转让对价（元） 12,160,407.84

价款支付方式

□全额一次付清

分期付款，具体为：_详见本公告第三部分“股份

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_

□其他：_____________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

□涉及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借款，借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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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偿还安排：_____________

转让方 3和受让方之间的

关系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存在其他关系：__________

转让方 4名称 颖悟科技

受让方名称
中能国联（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中能国

联启航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转让股份数量（股） 230,704
转让股份比例（%） 0.48
转让价格（元/股） 52.71
协议转让对价（元） 12,160,407.84

价款支付方式

□全额一次付清

分期付款，具体为：_详见本公告第三部分“股份

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_

□其他：_____________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

□涉及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借款，借款期限：

_____________，偿还安排：_____________

转让方 4和受让方之间的

关系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

否

存在其他关系：__________

2、本次协议转让前后各方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转让前 本次变动 本次转让后

转让前持

股 数 量

（股）

转让前

持股比

例（%）

转让股份数

量（股）

转 让 股

份 比 例

（%）

转让后持

股 数 量

（股）

转让后

持股比

例（%）

黄允松 6,709,835 14.01 -1,677,458 -3.50 5,032,377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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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源 1,100,000 2.30 -275,000 -0.57 825,000 1.72
冠绝网络 922,816 1.93 -230,704 -0.48 692,112 1.44
颖悟科技 922,817 1.93 -230,704 -0.48 692,113 1.44
中能国联

启航一号
0 0 2,413,866 5.04 2,413,866 5.04

注：1. 甘泉先生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不参与本次协议转让。

2. 所涉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背景和目的

本次协议转让系转让方黄允松先生、林源先生、冠绝网络及颖悟科技为支持

上市公司发展而作出的安排，相关资金将无偿借款给上市公司，不设最低还款期

限，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等。同时，受让方高度关注云计算与人工

智能领域的投资机遇，充分认可公司的发展前景与投资价值，故参与本次受让。

（三）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履行的审批或者其他程序及其进展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二、协议转让双方情况介绍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 1姓名 黄允松

转让方性质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6号院 9号楼 11层 1101室

转让方 2姓名 林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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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性质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 6号院 9号楼 11层 1101室

转让方 3名称 天津冠绝网络信息中心（有限合伙）

转让方性质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20116MA05J03C2W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

合伙人
林源

成立日期 2016/02/29
注册资本/出资额 900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 9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482 号创

智大厦1-708（天津金税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034
号）

主要办公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482 号创

智大厦1-708（天津金税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034
号）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黄允松、林源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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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 4名称 天津颖悟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转让方性质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20116MA05J2PXX2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

合伙人
林源

成立日期 2016/03/08
注册资本/出资额 900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 9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482 号创

智大厦1-708（天津金税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014
号）

主要办公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482 号创

智大厦1-708（天津金税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014
号）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黄允松、林源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受让方名称
中能国联（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中能国

联启航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
□是 否

受让方性质
私募基金 是 □否

其他组织或机构 □是 否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101083273107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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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

合伙人
王泽明

成立日期 2015/01/19
注册资本/出资额 1000万人民币

实缴资本 1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商通大道 5 号院 B1001 至 B1151、
B110-B122-1层-105-180室

主要办公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商通大道 5 号院 B1001 至 B1151、
B110-B122-1层-105-180室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李东岳

主营业务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

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

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

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

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

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产品名称 中能国联启航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名称 中能国联（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备案编码 SSH071
备案时间 2021/09/09
存续期限（月） 120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出让方 1（甲方）：黄允松

出让方 2（甲方）：林源

出让方 3（甲方）：天津冠绝网络信息中心（有限合伙）

出让方 4（甲方）：天津颖悟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受让方（乙方）：中能国联（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代表“中能国联启

航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受让方管理人：中能国联（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一）标的股份转让数量

乙方将按本协议的约定，受让甲方合计持有的青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或“上市公司”）2,413,866股无限售流通股（“标的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4%。其中，出让方 1转让 1,677,458股，出让方 2转让 2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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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出让方 3转让 230,704股，出让方 4转让 230,704股，甲方合计转让 2,413,866

股。

乙方承诺，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的 12个月内（简称“锁定期”）不减

持标的股份，锁定期满后，受让方将遵守适用法律关于股票减持的相关规定。

（二）标的股份转让的定价

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股份转让价格为 52.71 元 /股，甲方以

127,234,876.86元的总价（股份转让价款）向乙方转让目标公司 2,413,866股股份。

该价格系根据本协议签署之日前一交易日转让股份二级市场收盘价为定价基准，

比照大宗交易的规定的转让价格下限标准确定。转让完成后，乙方持有目标公司

2,413,866股股份（占目标公司总股本的 5.04%）。

股份转让的税费由各方按照法律、法规之规定各自承担。

（三）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乙方在协议签署及上市公司发布相关协议转让事项提示性公告后 10个工作

日内，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本次股份转让价款的 30%，即人民币 38,170,463.06

元（第一期款项），可分笔支付。

乙方同意，在本次股份转让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的合规

性审查确认意见后 10 个工作日，支付本次股份转让价款的 50%，即人民币

63,617,438.43元（第二期款项），可分笔支付。

乙方同意，完成标的股份过户登记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

剩余 20%，即人民币 25,446,975.37元（第三期款项），可分笔支付。

（四）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除不可抗力或因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关要求的情形或者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等登记机关要求的情形外，任何一方违反、不履行或

不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核心义务、保证、承诺的，或承诺与保证存在虚假不实

的，均构成违约，应对守约方遭受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四、本次协议转让涉及的其他安排

1、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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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触及要

约收购。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事项的受让方中能国联启航一号承诺自标的股份过户

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12个月内不会减持标的股份。

3、本次协议转让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不存在被限

制转让的情形。

4、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尚需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审查确认意见，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最终实施结

果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权益变动事宜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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